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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4-068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金河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制药”），资助方式为公司向金河制药提供

总额不超过 5,000万元的人民币借款，借款利息为 3.45%，借款期限不超过 5年，本次财务

资助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23%。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 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鉴于金河制

药的其他部分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

财务资助事项以关联交易程序予以审议。关联董事王东晓、李福忠、路漫漫、王志军、谢昌

贤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3、金河制药资产负债率为 75.42%，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属于“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对象提供的财务资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

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不会对公司的日

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金河制药的经营管理，控制资金风险。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1、为满足控股子公司金河制药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求，在不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金河制药提供不超过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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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不超过 5 年,借款利息为 3.45%。本次提供财

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持有金河制药 51%的股权，本次财务资助由公司全额提供，控股子公司

金河制药的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未提供担保措施。 

2、公司持有金河制药 51%的股权，金河制药其他股东中路牡丹、路漫漫、

王志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王东晓为实际控制人且为路牡丹、路漫漫、王志

军的一致行动人；李福忠、谢昌贤为公司董事；牛有山、刘迎春、菅明生、云喜

报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千岁为公司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以关联交易程序予以审议。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3、2024年 7月 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名，关联董事王东晓、李福忠、谢昌贤、王志军和路漫漫回

避表决，其余 4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项议案在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 2024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全体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金河制药资产负债率为

75.42%，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属于“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对象提供的财务资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财务资助协议》尚未签署，公司授权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 

二、关联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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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金河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 年 03月 01日 

法定代表人：张鸿毅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托克托工业园区西区 

经营范围：盐酸多西环素研发、生产和销售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有金河制药 51%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8,576,768.25 179,756,381.71 

负债总额 111,715,344.27 135,578,002.33 

净资产 46,861,423.98 44,178,379.38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35.40 2,433.63 

净利润 -2,677,563.45 -2,788,757.34 

注：金河制药 2023 年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金河制药与交

通银行长期借款 57,949,245.04 元，公司及实控人王东晓提供保证担保，金河制

药自有土地（蒙（2022）托克托县不动产权第 0000022号）以及地上在建建筑物

作为抵押物。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以上借款的抵押物--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

为 10,462,403.55 元，固定资产-房屋的账面价值为 28,672,052.95 元。金河制

药无大额诉讼和仲裁。金河制药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金河制药

未进行信用评级。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其他股东情况 

    公司持有金河制药 51%的股权，金河制药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

公司。金河制药其他股东中路牡丹、路漫漫、王志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王

东晓为实际控制人且为路牡丹、路漫漫、王志军的一致行动人；李福忠、谢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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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董事；牛有山、刘迎春、菅明生、云喜报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千岁为

公司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以关联交易程序予以审议。 

金河制药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50 51.00% 

2 刘云龙 730 14.60% 

3 张鸿毅 430 8.60% 

4 路牡丹 300 6.00% 

5 刘静 100 2.00% 

6 苏保仲 100 2.00% 

7 王志军 80 1.60% 

8 王家福 62 1.24% 

9 刘迎春 60 1.20% 

10 邬瑞岗 58 1.16% 

11 钱蕾 50 1.00% 

12 赵艳旭 50 1.00% 

13 张千岁 44 0.88% 

14 李福忠 44 0.88% 

15 菅明生 42 0.84% 

16 云喜报 40 0.80% 

17 李俊龙 38 0.76% 

18 路漫漫 36 0.72% 

19 牛有山 34 0.68% 

20 王俊峰 28 0.56% 

21 赫荣辉 22 0.44% 

22 田中宏 22 0.44% 

23 张兴明 20 0.40% 

24 谢昌贤 20 0.40% 

25 康俊生 20 0.40% 

26 秘炬 20 0.40% 

合计 5000 100% 

上述股东均已完成注册资本实缴义务，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金河制药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

下进行的，被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稳定，公司对其具有实质

的控制和影响，公司按照现行相关财务、内控制度要求，加强对控股子公司业务、

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由公司全额提供，控股

https://www.qcc.com/pl/p62de670ac3826d00de893fc7c09d04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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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存在向关联

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财务风

险可控。 

5、上市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为购买原材料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金河

制药提供财务资助 2,700 万元。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向金河制药提供财务资助余

额为 2,700 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出资方：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助方：内蒙古金河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2、方式：现金借款 

3、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万元 

4、利率：3.45%，（参考现行金融机构 LPR 利率水平)，从资金实际到账之

日开始计息，按月开票结算，按季付息。  

5、期限：总期限不超过 5年，根据其资金需求陆续支付。  

6、资金用途：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7、担保及反担保措施：公司持有金河制药 51%的股权，金河制药为公司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借款未提供担保及反担保措施。  

8、被资助对象应遵守的条件、违约责任以及协议中的其他重要条款：根据

金河制药资金状况，如能够取得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在满足自身经营资金需求后

资金出现节余的情况下，可以全部或部分提前归还。 

本次《财务资助协议》尚未签署，公司授权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

署相关合同等文件。 

四、本次财务资助可能存在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将为金

河制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有助于改善金河制药整体经营状况，提升其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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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本次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主要包括：1、公司与金河制药签订的财务资助协

议，约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2、公司对金河制药经营、财务、投融资等重大事

项有决定权，将密切关注其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如发现或者判断出

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3、财务部相关人员会做好跟踪管理，如发

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

保证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7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为金河制药提供财务资助

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金河制药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未发生不良借款，公司在不

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全额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总体风险可控，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7月 19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向金河制药

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5,000 万元人民币是用于购买原材料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

流动资金。公司以自有资金全额向金河制药提供财务资助，总体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及

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监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7 月 5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一致同意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本次公司全额向控股子公司金河

制药提供财务资助，符合金河制药的实际经营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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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向金河制药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与金河制药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情况 

2024年年初至披露日与金河制药累计已发生的交易的总金额为 2,815.93万

元。 

九、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不超过 7,700 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3%；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0元；逾期未收回的金额为 0元。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4、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7月19日 


